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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对《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之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号文，以下简称“128

号文”）的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公司”、“上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南京埃斯顿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埃斯顿”、 “上市公司”）

向控股股东南京派雷斯特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的南京鼎派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董事会”）审议了本

次交易相关议案并披露了《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等相关文件，本次交易草案披露前 20

个交易日股价变动幅度以及与大盘指数、同行业指数的对比如下表所示： 

项目 

草案披露前一交易日

收盘价格/指数（2020

年 3月 19日） 

草案披露前第 21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指数

（2020年 2月 20日） 

变化幅度 

埃斯顿 10.64 13.61 -21.82% 

中小板综（399101.SZ） 9,601.00 10,704.75 -10.31% 

通 用机械（申万）指数

（801072.SI）收盘值 
3,200.69 3,505.59 -8.70% 

剔除中小板综因素涨跌幅   -11.51% 

剔除通用机械（申万）指数

（801072.SI）涨跌幅 
  -13.12% 

综上，剔除大盘指数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本次交易草案披露前20

个交易日价格累计涨跌幅均未超过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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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的相关标准。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说明》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吴煜磊           李卓凡         余乐洋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8 日 

 

 


